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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 函
地址：600211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9號
承辦人：周郁芬
電話：05-2254321#367
傳真：05-2169926
電子信箱：yufenchou@ems.chiayi.gov.
tw

受文者：嘉義市立蘭潭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5月5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輔字第114091007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 (114ED16150_1_06091018367.pdf、114ED16150_2_06091018367.pdf、

114ED16150_3_06091018367.pdf、114ED16150_4_06091018367.pdf)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委託國立臺灣大學辦理「114年度教師在職進

修生命教育增能學分班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羅東高級中學114年5月2日羅中輔字第1140003783

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培育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在職教師掌握生命教育核心素

養內涵，並具備生命教育議題融入課程之教學知能，教育

部特委託國立臺灣大學辦理旨揭學分班。

三、本學分班為國小組、國中組及高中職組各1班，皆含初階課

程3學分及進階課程2學分，學費全免，於114年6至8月上

課，詳細資訊請參閱附件招生簡章。

四、請貴校轉知所屬教師，以精進教師專業知能。

正本：本市各私立高中附設國中部、本市各國民中小學(含嘉大附小)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